

附件1.2


开平科技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机构申报材料





申报机构：                    （公章）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申报材料连续编码并列出目录，务必添加对应页码，纸质版规范打印装订成册，左侧胶装，并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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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762]
申报材料装订顺序（目录）

1、 申报机构情况
（1） 累计管理规模及在管基金总体情况；
（2） 过往投资项目总体情况及业绩；
（3） 在管基金之间有无利益冲突关系及各只基金的人员配比等情况的说明；
（4） 近三年知名机构发布的创业及股权投资机构排名情况（或具有良好业内口碑和市场认可度）说明；
（5） 过往管理国家、省、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或参股子基金经验及考核评价情况（如有）；
（6） 诉讼、担保或其他风险事项说明（如有）；
（7） 近三年管理团队人员离职详细情况；
（8）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2、 资源整合能力
（1） 对开平市产业规划相关政策的理解和建议；
【注：请结合自身禀赋资源和相关案例】
（2） 投资策略规划。
3、 申报基金方案
【注：请严格对照申报指南“一、基金要素”内容，逐条提出明确、可量化、有竞争力的安排和阐述】
（1） 基金名称；
（2） 基金组织类型；
（3） 基金规模及注册地；
【注：含拟设基金总规模、分期缴付进度和首次缴付比例】
（4） 出资结构和要求；
1. 基金拟出资架构；
2. 出资计划时间安排；
3. 拟出资人介绍及其资金实力；
4. 其它内容。
（5） 存续期限；
（6） 参与方式；
（7） 投资方式；
（8） [bookmark: _GoBack]投资领域；
（9） 基金运营费用；
（10） 收益分配方式；
（11） 政策目标；
1. 投资要求；
2. 产业贡献指标；
3. 实现政策目标的规划；
4. 产业资源导入规划（如有）。
（12） 退出机制；
（13） 关联交易；
（14） 拟服务于基金的管理团队情况；
1. 配备的管理团队整体情况
（1） 整体情况说明；
（2） 人员履历表；
（3） 团队成员之间合作经历。
2. 管理团队核心成员历史投资业绩情况
（1） 累计参与管理基金业绩情况；
（2） 累计投资项目业绩情况；
3.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配置及决策机制说明
（15） 申报单位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4、 符合管理机构基本要求的说明
【注：请严格对照申报指南“二、管理机构的申报要求”之“（一）基本要求”的内容，逐条说明申报机构是否符合的条件，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 实缴注册资本及净资产情况；
（2） 在中基协登记和合规运作等情况；
（3） 内部控制规范性情况；
1. 投资管理流程；
2. 风险控制流程；
3. 项目筛选和投资决策机制；
4. 内部财务管理情况；
5. 员工跟投及其它制度。
（4） 投资管理经验；
1. 满足投资管理经验的具体条件和理由；
【注：对照申报指南具体要求，详细阐述理由】
2. 提供项目储备清单和首年拟投资计划。
【注：包括项目名称、区域、所处行业、涉及金额、企业方诉求和项目情况介绍】
（5） 资金募集能力；
1. 管理机构管理资金规模情况的说明；
2. 基金出资计划及出资意向；
3. 社会资本募集方案满足条件的说明。
（6） 为被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说明。
5、 符合管理机构管理要求的说明
【注：请严格对照申报指南“二、管理机构的申报要求”之“（二）管理要求”的内容，提出更加具体、可操作的落实保障措施，并说明可行性，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 团队配备说明；
1. 专职高管相关安排；
2. 配备相应管理和投资人员满足条件的说明。
（2） 专注度说明；
1. 锁定关键人士的范围、原因和变更措施的安排；
2. 专注度安排的保障措施。
（3） 落实投资引导方向机制的措施；
1. 与基金主管部门共同明确投资策略，围绕产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的相关机制与做法；
2. 服务开平市主管部门，参与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提供产业战略咨询意见的措施。
6、 出资承诺文件
（1） 已确认出资的出资承诺函及出资能力证明；
（2） 相关营业执照及合格投资者说明材料。
7、 相关承诺、声明及授权委托书
（1） 接受申报指南全部要求的承诺；
（2） 廉洁承诺书；
（3） 关于经营状况和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声明函；
（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8、 证明材料
【注：1.申报机构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按下列证明文件并生成目录，可单独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2.原则上，申报材料提及的具体内容须有对应的证明材料、并按申报材料顺序进行排列，重复材料可通过交叉引用等技术方式处理。】
（1） 申报机构、管理机构、普通合伙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 近三年中基协会员信用信息系统记录（如有）；
（3） 近三年经营情况报告、审计报告及近一期财务报表；
（4） 管理机构、管理团队社保缴纳记录（社保网站下载打印）；
（5） 知名榜单排名或其他所获荣誉的证明材料；
（6） 累计管理基金的中基协备案材料和自有资金证明材料；
（7） 申报机构所管基金和已投项目情况（附表1-2）；
（8） 管理团队核心成员参与管理的基金和过往已投项目情况（附表3-4）；
（9） 管理团队简历（附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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